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就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

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对公司2019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公司对外担保

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1、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其中在《上市公司2019年度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所载资料，与会计师审计公司2019年度

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在所有重大方

面没有发现不一致。我们认可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的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与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报告

期内，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资金占用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

生并累计到2019年12月31日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违规占用情况，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2、对外担保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我们对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仔细的核

查，就本次核查相关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如下： 

（1）截至2019年12月31日，担保的主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

日期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

履行

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键桥国际（香

港）投资有限

公司 

2014 年 10

月 30 日 
1,815.87 

2014 年 10

月 28 日 
0 连带责任保证 

债务人履行主

合同义务期限

届满之日后 6

年止 

否 否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

日期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

履行

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南京凌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06 日 
5,500 

2019 年 01

月 08 日 
1,600.46 连带责任保证 1 年 是 否 

南京凌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2019 年 03

月 28 日 
1,000 

2019 年 05

月 15 日 
1,000 连带责任保证 1 年 否 否 

南京凌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2019 年 08

月 03 日 
2,000 

2019 年 08

月 07 日 
1,440.76 连带责任保证 1 年 否 否 

深圳键桥轨道

交通有限公司 

2019 年 08

月 03 日 
800 

2019 年 08

月 11 日 
760 连带责任保证 1 年 否 否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

日期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

履行

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开店宝支付服

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07 日 
3,300 

2018 年 11

月 27 日 
0 连带责任保证 1 年 是 否 

开店宝支付服

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28 日 
500 

2018 年 12

月 27 日 
0 连带责任保证 1 年 是 否 

（2）报告期内，公司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3,800万元；截至报告期

末，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为2,796,404.87美元（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9,300万元。报告期末，公司实际担保余

额为4,801.22万元，占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66%，实际担保余

额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被担保的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

规定及《公司章程》等相违背的情况，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司会因被担保方债

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 

（3）公司制定了《对外担保管理办法》，规范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公司

上述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

影响。 

 

二、《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由于公司2019年度亏损，公司2019年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

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我们认为：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依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制订的，符合

《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以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2018年-2020年股东

回报规划。该方案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同

意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三、《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我们认为：目前公司已建立了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较为完整的内部控制制

度，所建立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能够适应

公司现行管理和发展的需要。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在财务报告、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方面不存

在重大缺陷。 

 

四、《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我们认为：浙江义乌国际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即富信息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即富”）提供借款,借款利率参考上海即富

全资下属公司前期的贷款利率，交易条款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

允、合理，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同意《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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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公司2019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二、《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三、《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